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師教學評量與輔導辦法
99年12月14日經99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
101年5月15日經100學年度第15次行政會議通過
101年5月17日經100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
115年5月28日經114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為協助本校教師瞭解其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需求，以提升教學品質，維護學生受教權益；藉由學生課程學習之意見回饋教師教學，促進教與學之互動，建立教師教學評量與追蹤輔導之機制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  教學評量依性質分為兩類：
1、 期中評量：以反映學生對教學設計的意見為主，包括：課程內容與目標、方法與進度等，作為教師教學設計修正之參考(不列成績評比)。
2、 期末評量：以反映學生對教學的成效為主，評量指標包括：教學態度(充分準備、因材施教)、課程設計(目標吻合、方法與進度)、專業學能(解答疑難能力)、教學技巧、學習考評(公平、有效)及整體滿意度等。成績列入評比，並為「教師績效評鑑」與「升等考核」計分項目。
第三條  課程學習評量之實施方式： 
1、 評量者：本校全體選課之學生(不良問卷除外)。
2、 受評人：該學期所有開設課程之專、兼任教師 (採用協同教學或複數教師同課者，應分別填答問卷)。
3、 評量時間與方式：
(1) 期中評量：由教師自行以學校(或系、所)設計之問卷，於學期中(第7-9週)自行(或委託)作教學反應問卷調查。
(2) 期末評量：以制式問卷為工具，於每學期末辦理預選次學期課程的前一週實施。
1. 教務處負責評量問卷系統之管理，並於上揭時間開放電腦網路供學生填答。
2. 學生須先上網填答該學期所有選讀課程之問卷，方得進行選課(或查詢成績)。
4、 評量問卷的設計：
(1) 期中評量問卷：由各系、所或教師自行設計。
(2) 期末評量問卷：由學校(教務處)諮詢專家學者設計，或委託專業測驗機構設計；相關內容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
前揭評量問卷內容，得依現況需要適時修正之。

第四條  評量結果之處理：
1、 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有效問卷的篩選：為提高評量問卷之信度與效度，真實反映教師教學狀況，統計時將篩選剔除「不良問卷」，不列入統計。篩選條件包括： 
（1） 因「缺課過多」而被提報預警之學生。
（2） 極端式填答問卷(該科成績最低分之前10%；但樣本數不足10人者免之)。
（3） 經由設定的「檢驗題」發現異常者。
2、 問卷的統計與分析： 
（1） 評量結果由教務處負責統計與分析作業，量化部分除了個別科目之平均滿意度外，另提供學系平均滿意度、各學院、系所間之滿意度差異比較資料。
（2） 開放式意見之處理：由量化成績較低者優先處理。剔除「非理性」意見後予以彙整、歸類，並作成紀錄供教務規劃參考；具體意見分送相關單位主管處理、改善或向學生說明(追蹤回報)。
3、 評量成績的公布：教學評量成績攸關師生互動及個人榮譽感，原則上不做「公告」，而俟學生學業成績公布後，輸出簽請校長核閱，隨後開放網路系統供教師自行閱覽(含開放式問卷意見，及系所平均值資料等)。相關統計分析並送交各學院院長及各學系（所、中心）主管參考。
4、 「無效評量」的認定：由於課程性質不同，開課人數懸殊很大，加上剔除「不良問卷」結果，導效樣本數不足，影響統計上公平性。有下列情況者視為「無效評量」，該科目之成績原則上不予列計評比(僅供參考)。
（1） 大學部課程樣本未達修課人數2/3(以整數計)，或有效樣本未達10人者；
（2） 研究所有效樣本未達修課人數2/3，或總數未達3人以上者；
（3） 個別課(採多人並計)或博士班選課未達3人者。
5、 前揭「無效評量」問卷，若為該教師可採計之唯一科目時，仍應保留，以供績效評鑑或升等評分參考。


第五條  評量「成績未達標準」之認定與追蹤輔導措施：
1、 評量的計分標準：教學評量問卷採5等第法，以科目計，平均滿意度未達3.5分者視為該科「成績未達標準」列為「輔導」名單，專任教師於次一學期，不得超鐘點授課且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，同時不得校外兼職，以確實改進教學效能。
2、 教師評量成績(單科)未達3.5分者：名單送各教學單位主管參閱妥處。
3、 教師同學制同一科目連續兩次(或同學期兩科以上)未達3.5分者：
(1)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（輔導說明書），送教務處備查，必要時停開該課程。
(2) 專任教師須參加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「教師精進社群」。
(3) 兼任教師得不予續聘。
4、 各教學單位得自訂有助改善教學品質之輔導方案。

第六條  教師若對「教學評量」結果有疑義時，得敘明理由經系(所)主管同意後於次學期開學2週內向教務處提出申復，由教務處彙整予以答覆；必要時得組成專案會議審核之。
第七條  「教學優良」之認定與獎勵措施：
1、 「教學優良」之認定
（1） 授課科目滿意度「皆達3.5分以上」，且教學評量總成績依高低排序為各系(所、中心)前20%者，列為「教學優良」名單。
（2） 「教學優良」計分：以學士班(含進學班、二專班)各班成績總和+研究所碩博班成績總和後，除以學士班+碩博班總開課班數(不含「無效評量」課程)，即為該學期教學評量之總成績。(兼任教師不列評比，但可比照辦理)。
2、 教學優良者頒發「教學優良」獎狀並予以表揚。

第八條  參與施測統計、分析與列印之人員，均應對答卷學生之身分予以保密。
第九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